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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记念造你的主



挑战:
你的生活态度最接近以下的那一种？

1.喜爱享受，不计后果
2.常常忧虑家计及人生
3.只顾追求成就，迟迟不愿享受
你的生活态度在哪方面须要调整？

主题:
当趁着尚未太迟，

要记念造你的主，
要快樂的享受与神同在，丰盛喜乐的生命。



讲道大纲
1. 當因生命的美好而快樂，也當想到黑暗的日子(11:7-8)

• 生命是甜美的，美好的(11:7)
• 生命无论多长，都当乐在其中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(11:8)

2. 当趁着尚未太迟，要快樂的享受生命(11:9-10)
• 当快乐，却有节制，因为知道，神必审问(11:9)
• 不要讓任何事使你身心煩惱，痛苦(11:10)

3. 当趁着尚未太迟，要记念造你的主(12:1-8)
• 当记念造你的主(传12:1a)

• 不要等到衰败临近，毫无喜乐(12:1b)
• 不要等到年老体衰，身心疲惫(12:2-5)
• 不要等到肉身瓦解，生命終結(12:6-7)

• 日光之下，沒有記念造物者的生命，都是虛空(12:8)
4. 反思与回应



1. 當因生命的美好而快樂，也當想到黑暗的日子(11:7-8)

7 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
8 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；

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。
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

• 生命是甜美的，美好的(11:7)
• 生命无论多长，都当乐在其中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(11:8)



2. 当趁着尚未太迟，要快樂的享受生命(11:9-10)

9 少年人哪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。
在幼年的日子，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；

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
10 所以，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；

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，都是虚空的。

• 当快乐，却有节制，因为知道，神必审问(11:9)
• 不要讓任何事使你身心煩惱，痛苦(11:10)



3. 当趁着尚未太迟，要记念造你的主(12:1-8)
1 你趁着年幼、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，

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记念造你的主。
2 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
3 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；
4 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。
5 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；

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。
6 银炼折断，金罐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
7 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
8 传道者说：“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

• 当记念造你的主(传12:1a)
• 不要等到衰败临近，毫无喜乐(12:1b)
• 不要等到年老体衰，身心疲惫(12:2-5)
• 不要等到肉身瓦解，生命終結(12:6-7)

• 日光之下，沒有記念造物者的生命，都是虛空(12: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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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传道者教导我们要趁着尚未太迟，当快乐，当记念造你的主，
我们是否活出了这种“记念主”的“快乐”生命？
我们要如何活出这样的生命？

• 假如有人对你说：“等我事业有成，成家立室，一切有了基础之后，
我才有闲情去享受人生。现在忙着家计，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去享受人
生呢？”我们要如何回应？

• 你的生活态度最接近以下的那一种？1. 喜爱享受，不计后果2.常常忧虑
家计及人生3.忙着追求成就，迟迟不愿享受？

你的生活态度在哪方面须要调整？



主题:
当趁着尚未太迟，

要记念造你的主，
要快樂的享受与神同在，丰盛喜乐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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